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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花蓮縣辦理數位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實施計畫 

A1 數位學習工作坊(一)、A2 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寒假場次】 
  

壹、依據  

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核心素養「自主行動」及「溝通互動」面向。  

二、「教育部資訊教育推動要點」第二點第(二)項「提升資訊教育相關教學或研究品質」及

第(四)項「整合並推廣數位教學資源應用」。  

貳、計畫目標  

一、鼓勵學校實施數位學習平臺輔助自主學習模式，增進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品質。 

二、提高教師澄清學生迷思概念的效率，縮減班級學生學習落差，實現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成就每一個孩子」願景。  

三、提升學生基本學力，增加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的自信。  

四、增進學生合作學習、溝通表達、問題解決能力及對學習的後設認知。  

五、增進本縣教師線上及遠距教學能力。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  

二、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  

肆、參與對象：  

一、各校編制內員額尚未完成A1、A2之教師。 

二、各校所屬代課(鐘點)教師、非現職教師(學習扶助、課輔)、族語教師、教支人員等有參

與課堂教學之教師。 

三、上述以花蓮縣教師優先核可報名。 

伍、辦理日期、地點： 

一、 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112年1月31日(二) 東區輔導團隊黃義峰老師(限額150人) 

112年2月 7日(二)  東區輔導團隊黃義峰老師(限額150人)  

 

二、 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 

112年2月3日(五) 因材網-花蓮復興國小許雅玲主任(限額100人) 

112年2月6日(一) 學習吧-桃園楊心國小鄭之婷老師場(限額100人) 
 

以上4場以Google  Meet方式進行，每場次參與限額如上述。  

陸、報名方式：  

一、有教職身份者，請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 

二、無教職身份者，請至 Google表單報名：https://forms.gle/FW3pWFPxnSa27pv6A 

 

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 無教職身份者報名 

  

https://forms.gle/FW3pWFPxnSa27pv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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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課程內容： 

一、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講師：東區輔導中心黃義峰老師 

研習代碼：3673840 

場次 時 間(暫定) 課 程 內 容 

1月 31日 

(星期二) 

線上研習 

13：15-13：30 報到 

13：30-14：50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概論  

14：50-15：00 休息   

15：00-16：20 介紹數位學習資源及相關平臺特色  

16：20-16：30 綜合座談 

課程連結將於 1月 30日前 e-mail 予審核通過者，請務必確認 e-mail 以利寄送課程資訊。 
 

 

二、A1數位學習工作坊(一) 

講師：東區輔導中心黃義峰老師 

研習代碼：3673843 

場次 時 間(暫定) 課 程 內 容 

2月 7日 

(星期二) 

線上研習 

13：15-13：30 報到 

13：30-14：50 科技輔助自主學習概論  

14：50-15：00 休息 

15：00-16：20 介紹數位學習資源及相關平臺特色  

16：20-16：30 綜合座談 

課程連結將於 2月 2日前 e-mail 予審核通過者，請務必確認 e-mail 以利寄送課程資訊。 
 

 

三、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因材網 

講師：花蓮復興國小許雅玲老師 

研習代碼：3673851 

場次 時 間(暫定) 課 程 內 容 

2月 3日 

(星期五) 

線上研習 

08：45-09：00 報到 

09：00-10：20 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因材網簡介與操作 

10：20-10：30 休息  

11：30-11：50 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因材網功能報表及分析 

11：50-12：00 綜合座談 

課程連結將於 1月 31日前 e-mail 予審核通過者，請務必確認 e-mail 以利寄送課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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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2數位學習工作坊(二)-學習吧 

講師：桃園楊心國小鄭之婷老師 

研習代碼：3673857 

場次 時 間(暫定) 課 程 內 容 

2月 6日 

(星期一) 

線上研習 

08：45-09：00 報到 

09：00-10：20 數位學習平臺應用-1.簡易開課123、2.進階開課EZGO 

10：20-10：30 休息 

11：30-11：50 數位學習平臺應用-學習歷程一把罩 

11：50-12：00 綜合座談 

課程連結將於 2月 1日前 e-mail 予審核通過者，請務必確認 e-mail 以利寄送課程資訊。 

 
 

捌、注意事項： 
一、已取得 A1、A2研習時數者，可毋需重覆參加。 

二、請各校鼓勵所屬各類別之教師踴躍參與，敬請協助課務調整或排代，以期每位教師均能

運用數位工具逐步達到以學生能自主學習之目標。。 

三、參與人員參與研習後務必返校實作試驗，以利後續課程修正與討論。 

四、完成簽到及簽退且全程參與，方可核予研習時數。 

五、建議研習時使用兩種載具來學習效果最好，如筆電+平板、筆電+手機、平板+手機，或

用雙螢幕(筆電+延伸螢幕)等。 

聯絡人：本府教育處數位學習專案辦公室葉仙子專任助理(wenyeh0125@hlc.edu.tw，03-

8560237#25）。 

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mailto:wenyeh0125@hlc.edu.tw

